
邢 台 市 物 流 协 会

邢物流协会通知〔2022〕34 号

关于进一步做好缴纳年度会费工作的通知

各会员单位：

自 2022 年 2 月 22 日协会第四次会员大会暨四届一次理事会

召开以来，各会员单位认真落实会议精神，自觉遵守协会《章

程》，落实《邢台市物流协会会费收缴办法》，大部分会员单位

已积极缴纳会费，对协会开展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有力保障，

对此，协会领导班子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为确保协会《章程》有效落实，各项工作顺利推进，按照协

会第四次会员大会表决通过的邢台市物流协会《章程》和《会费

收缴办法》，请各会员单位切实履行义务，尽快联系协会秘书处，

务于 9 月 30 日前完成年度会费缴纳工作。执行标准（副会长单

位 10000 元、理事单位 6000 元、会员单位 3000 元、个人会员

500 元）。

有关事宜明确如下：

联系人：曲飞龙/18733900505；张凤超/15227621141；开户

名称：邢台市物流协会，开户行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邢

台百泉支行，账号：0406002309300072225；

协会将根据省财政厅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要求，开具社会团

体会费统一收据的电子收据（省财政厅印监制、网络查询自动打



印、与商业票据同具法律效力）。

请联系时提供开票单位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电子邮箱、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。

特此通知，公开发布。

邢台市物流协会

2022 年 8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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